
辽宁广告职业学院大型活动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大型活动安全管理，维护学校正常

秩序，依据《沈阳市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特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校内外各单位、部门主办的大型

活动。大型活动是指占用校内场所，室内参加人员可能大于

500人，室外可能大于 1000 人的群体性活动。学校常规课程

不在此范围内。

第三条 校外单位在本校主办大型活动，联系部门须事

先报该部门主管校领导和主管保卫工作校领导批准，其安全

管理按照《沈阳市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管理条例》执行，并报

院办公室与保卫处备案。

第四条 学校各系、部、处、室、中心均可主办大型活

动，并对承办大型活动负有管理责任。校内举办大型活动须

事先报该部门主管校领导和主管保卫工作校领导批准。

第五条 举办大型活动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谁

主办、谁负责的原则。保卫处依照相关规定负责进行安全许

可、监督和管理。

第二章 安全许可



第六条 大型活动须由主办者至少提前 5 个工作日向保

卫处申请安全许可和备案。

第七条 主办者申请大型活动安全许可时，应当向保卫

处提交大型活动安全许可申报表，并出示下列材料：

（一）主办部门负责人与该部门主管校领导同意主办该

活动的意见；

（二）大型活动现场出入通道、安全人员岗位；

（三）大型活动使用的道具清单及有无危险性说明；

（四）安全工作方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五）其他与举办大型活动安全工作相关的证明材料。

第八条 保卫处应当自接受安全许可申请之日起两个工

作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与主办者沟通研讨

安全保障方案，并对大型活动场所、设施进行现场核查，做

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不予许可

的应当在书面通知中说明理由。

主办者申请年度内在相同地点举行类似内容的多场次

大型系列活动的，可向保卫处申请集中办理许可。

第九条 大型活动符合下列全部要求的，保卫处应当给

予安全许可：

（一）主办者具有合法身份；

（二）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校规校纪要求；

（三）场所、设施符合安全要求；



（四）安全责任明确、措施有效；

（五）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不会对学校名

誉、校园正常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六）不影响国家和校内其他重大活动；

（七）已获主管校领导和主管保卫工作校领导批准；

（八）不严重妨碍校内道路交通安全和公共秩序；

（九）无严重违反安全管理的不良记录；

（十）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大型活动举办时间、地点、内容如发生变更或

活动取消，主办者应当至少提前两个工作日向院办公室与保

卫处报告。

第十一条 做出安全许可决定所依据的各方面条件发生

重大变化的，保卫处可以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安全许可

并应在第一时间对主办者下达书面通知。

第十二条 主办者如对不予许可的决定有异议，可向主

管保卫工作校领导申请复议。

第三章 安全职责

第十三条 大型活动主办者应当履行下列安全职责：

（一）进行安全风险预测，按照辽宁广告职业学院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执行；

（二）落实安全责任制度，确定安全责任人，明确安全

措施、岗位职责；



（三）在大型活动举办期间，应当确保落实各项安全措

施，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必要时可以向保卫

处申请协助。在人员相对聚集时，应当采取控制和疏散措施，

确保参加活动的人员密度在安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四）组织实施现场安全工作，开展安全检查，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

（五）对参与大型活动的人员进行安全宣传和教育，及

时劝阻和制止妨碍大型活动秩序的行为，发现违法犯罪行为

及时向保卫处、公安机关报告；

（六）接受保卫处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及时消除安全

隐患。

第十四条 大型活动场所提供者应当履行下列安全职

责：

（一）告知主办者沈阳市和辽宁广告职业学院关于大型

活动安全管理的各项规定。校外单位承租校内场所，应当遵

守辽广院安全管理规定作为合同条款之一；

（二）保证大型活动场所、设备设施符合国家安全标准

和消防安全规范，并向主办者提供场所人员核定容量、安全

通道、出入口等涉及场所使用安全的资料、证明；

（三）安全出入口和安全通道设置明显的指示标识，并

保证安全出入口和通道的通畅；

（四）配备应急广播、照明设施，并确保完好、有效；



（五）对停车设施不得挤占、挪用，并维护安全秩序；

（六）在保卫处指导下按场所最大容量制定常备应急预

案，并在与主办者协商活动场所使用事宜时提供该预案供其

参考。

第十五条 保卫处在大型活动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应当

履行下列安全职责：

（一）制定大型活动安全许可和安全监督管理的工作规

范和标准，并向全校公布；

（二）制定大型活动安全监督方案；

（三）建立大型活动安全管理不良信息记录制度，并于

每学年末向全校公布；

（四）审核、许可申请材料，实地勘验活动场所；

（五）大型活动举办前和举办过程中，对该活动安全工

作的落实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的责令改正，

并给予协助；

（六）对安全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宣传、教育；

（七）对现场秩序混乱，可能导致安全事故或者危害公

共安全的紧急情况和其他突发事件，在第一时间进行紧急处

置，必要时可责令主办者中止活动；

（八）追究主办部门和个人的安全责任，及时总结上报

大型活动安全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并提出建设性方案供学

校参考。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六条 大型活动主办者如违反本规定，院办公室与

保卫处可以提前取消或中止活动举行。违规行为发生后，主

办者负责做好善后工作，在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三到六个月

内不得申请主办、承办大型活动；校外承办者永久不得申请

主办、承办本校大型活动。

第十七条 主办者不按照本规定进行大型活动安全管理

的，其损失和后果由自身承担，发生事故的移交公安机关处

理。

辽宁广告职业学院

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28日


